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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土壤作为构成生态

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 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也是社会不

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昨天， 市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 《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 》 （以下简称条例 ） ，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据了解， 近年来， 本市高度

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决策

部署， 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综

合监管机制， 坚持精准治污、 科

学治污、 依法治污。 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关于 “深入推进净土

保卫战 ，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 ” 的要求 ， 本市及时制定条

例， 将本市防治实践工作有益经

验举措予以提炼、 固化和完善，

为全面提升土壤环境监管水平、

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

障。 条例共七章五十五条， 分总

则， 规划、 标准、 详查和监测，

预防和保护， 风险管控和修复，

保障和监督 ， 法律责任以及附

则。

条例细化管理职责， 严格责

任落实， 坚持源头协同预防， 明

确工作原则。 条例明确本市的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

主、 保护优先 、 分类管理 、 风

险管控 、 污染担责 、 公众参与

的工作原则。 同时， 针对废气、

废水 、 固体废物等各种污染物

的叠加影响 ， 条例坚持源头协

同预防和水土一体防治 ， 明确

提出加强土壤与大气 、 水 、 固

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的统筹协同，

实行土壤污染与地下水污染一

体防治 ， 相关工作一体部署 、

一体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 条例明确建

立综合监管平台 ， 加强联动监

管。 近年来， 本市在提升土壤污

染防治信息化监管水平方面做出

先行探索， 着力打造土壤污染防

治综合监管平台， 为实现依法联

动监管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对

此， 条例予以固化和完善。 条例

规定本市依托政务服务 “一网通

办”、 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平

台， 建立全市统一的土壤污染防

治综合监管平台， 加强土壤环境

监管信息的归集、 共享和利用，

实现土壤污染防治全过程、 全覆

盖监管， 明确各有关部门应当及

时将信息归集至综合监管平台并

予以动态更新， 确保实现能用、

管用。

同时 ， 条例聚焦污染隐患

点， 完善预防举措。 条例从实践

中易发的风险隐患问题出发， 针

对工业面源污染预防提出相应措

施： 对加油站、 储油库等的地下

油罐及附属埋地管道， 明确提出防

渗漏措施要求； 对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进行隐患排查 、 自行监测

提出了具体要求 ； 明确产业园区

管理机构应当将土壤污染防治纳

入产业园区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

督促园区内企业落实污染防治措

施 ； 加强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

新污染物的治理 。 记者注意到 ，

条例规定市 、 区人民政府和发展

改革 、 经济信息化 、 规划资源 、

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当按照国土空

间规划 ， 严格执行相关行业企业

布局选址要求 ， 禁止在居民区和

学校 、 医院 、 疗养院 、 养老院等

单位周边新建、 改建、 扩建可能造

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同时， 条例完善保障措施， 实

施全方位监督 。 如条例强化社会

监督 ， 畅通公众举报渠道 ， 条例

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有污染

土壤行为的 ， 可以通过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途径进行举报 ，

或者直接向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

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进行举报 。 相关部门应当

将举报方式向社会公布 ， 方便公

众举报 。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

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

以保密 ； 对实名举报并查证属实

的 ， 给予奖励 。 举报人举报所在

单位的 ， 该单位不得以解除 、 变

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

人进行打击报复。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

了 《关于本市推进保障性住房工

作情况的报告 》， 市住建委主任胡

广杰同志受市政府委托 ， 向市人

大就本市推进保障性住房工作情

况作专题汇报 。 记者获悉 ， 今年

本市将打造一批 “新时代城市建

设者管理者之家 ” 标杆项目 ， 目

前已筹措约 1.1 万张床位， 其中已

形成供应约 0.7 万张 ， 月租金以

500-1000 元为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下， 本市住建、 房管

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持续探索适合上海超大型城

市实际的住房保障制度和相关政策

体系。 2000 年以来， 本市聚焦城镇

户籍收入、 住房 “双困” 家庭和住

房困难的新市民、 青年人两类群体，

按照 “保基本 、 全覆盖 、 分层次 、

可持续” 的要求， 建立健全包括廉

租住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 （含公共

租赁住房）、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征

收安置住房在内的 “四位一体”、 租

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 住房保障

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

截至今年 6 月底， 本市廉租住房

历年累计保障家庭 14.5 万户， 在保家

庭 3.8 万户； 保障性租赁住房 （含公

共租赁房 ） 累计建设筹措 44 万套

（间）， 累计供应 25 万套 （间）， 在保

28 万户， 累计保障 116 万户； 共有产

权保障住房历年累计保障家庭 14.4 万

户， 累计审核各类满五年后交易申请

0.9 万户； 已建市属保障房 （征收安置

住房和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约 4095 万

㎡ （54.5 万套）、 区属征收安置住房约

1401 万㎡ （15.6 万套）。

今年， 本市计划在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中， 再打造一批 “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标杆项目， 目前

已筹措约 1.1 万张床位， 其中已形成

供应约 0.7 万张， 月租金以 500-1000

元为主， 让广大城市一线劳动者可以

感知城市温度。

下一步， 本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关于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 的总体部署要求， 进一步深化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努力扩大住房保

障覆盖面。 用心、 用情推动住房保障

工作高质量发展， 让广大市民的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

保障、 更可持续。

今年本市已筹措约1.1万张床位
供应城市一线劳动者


